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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实训室开放管理办法（修订）

为了充分发挥实训室的资源优势，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建立以人为本的实训教学管理制度，规范有序地做好实训室

的开放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意义与原则

（一）实训室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实践应用

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基地。实行实训室开放是充分利用实

训室现有资源、提高仪器设备使用率的有效措施。同时，实

训室对学生开放、为学生提供实践学习条件也是教育教学改

革的重要内容；

（二）实训室开放工作应贯彻“面向全体、因材施教、

形式多样、讲究实效”的原则，在实训室开放的教学时间、

过程、形式、内容、方法上，根据不同的学生区别对待，积

极创造学生进行实训活动的环境，强调学生主体、教师启发

指导教学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第二条 内容、形式

（一）实训室开放要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确定开

放内容。对于大一在校学生，以训练基本技能和实践能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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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对于大二、大三在校学生，重在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应

用能力；

（二）实训室开放的具体形式分为认知开放型、教学实

训项目开放型、自选自拟实训项目开放型、学生参与科技活

动开放型、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开放型、计算机应用开放型及

素质与能力培养开放型等。

第三条 开放实训室应具备以下的条件

（一）有空闲的时间段；

（二）具备开放实训的师资和软硬件设施；

（三）有完善的实训室管理制度。

第四条 组织实施

（一）在确保完成实训室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实训室有

空闲的时间段实行开放，开放实训室实行预约制，原则上要

提前 3 个工作日提出申请,具体申请说明；

1.依据人才培养方案有关的教学活动，申请实训室开放

时间段在周一到周五（ 1-10 节）及周六日全天的，按教务处

有关规定审批后在学校教务管理系统中对应实训室进行登

记、确认，申请人员将教室借用单提交一份到实训中心存档；

2.二级学院和有关职能部门人员及学生团体（≥30 人）

开展教学有关活动，申请实训室开放时间段在周一到周五

（ 1-10 节）及周六日全天的，二级学院和有关职能部门填写

《实训室开放申请表》，学生团体需填写《实训室开放学生

团体申请表》，经二级学院和有关职能部门、实训中心、教

务处审批后，在学校教务管理系统中对应实训室进行登记、

确认后将有关表单提交到二级学院和有关职能部门、实训中



心、教务处各存档一份；

3.节假日期间，实训室原则上不予以开放，因特殊情况

需要使用实训室，需提前申请。

（二）学生进入实训室要严格遵守实训室管理规定和有

关操作规程，教师有权按规定对违规学生进行制止和教育。

学生要按照操作规程操作各种设备，不懂之处及时请教老师，

避免发生任何人身伤害和设备的损害事故。对学生野蛮作业

或因自以为是造成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坏的，责任由学生自负；

（三）实训教师要坚守岗位，负责维护设备，并监管参

加实训的学生，及时更正学生的不正确操作和不良行为，预

防事故发生。一旦出现事故要立即处理，无法处理的要及时

向上级汇报；

（四）参加实训的学生和教师要爱护仪器设备，严格遵

守使用和操作规程，使用完毕后要将仪器设备归回原位。参

加实训的学生要保持实训室的安静和卫生，并请教师检查后

方可离开。

第五条 开放管理

（一）实训室开放工作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由实训中

心组织并具体实施。参与开放实训的师生须服从实训中心的

安排，遵守实训室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实训室开放时，须有指导教师或实训技术人员，

负责实训教学秩序和实训室安全等管理工作，并认真做好开

放记录工作；

（三）各实训室在开放结束后，实训室管理人员将开放

实训的情况汇报实训中心。



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学校实训中心负责

解释。学校此前出台的有关政策，凡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

按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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